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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058.htm （１９９３年８月３

日 国发〔１９９３〕５５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国务院同意邮电部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的意见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国务院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

电信业务市场管理的意见国务院：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

中心，邮电部门必须在努力建设一个统一、完整、先进的国

家通信网的同时，充分挖掘各专用通信网的潜力，调动各方

面的积极性，加快通信事业的发展。 近年来，我国已将部分

电信业务向社会放开经营。目前向社会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

有：无线电寻呼业务；８００ＭＨｚ（兆赫）集群电话业务

；４５０ＭＨｚ（兆赫）无线电移动通信业务；国内ＶＳＡ

Ｔ（甚小天线地球站）通信业务；电话信息服务业务；计算

机信息服务业务；电子信箱业务；电子数据交换业务；可视

图文业务；经国务院或邮电部批准允许经营的其他电信业务

。 为了维护正常的通信秩序，保证国家和用户的通信安全以

及通信服务质量，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，必须加强对

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的管理。为此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一

、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，实行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度

。凡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，由当地邮电管理

局受理申报，负责审批、核发经营许可证，并报邮电部备案

。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经营的，由邮电部受理申报，负



责审批并核发经营许可证。未经审核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擅自经营上述电信业务。关于申报制度和经营许可证制

度的具体实施办法，由邮电部按上述意见制定、发布。已经

开办经营上述电信业务的单位，应按规定补办有关手续。 二

、申办经营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单位，必须按规定的审批权限

到邮电部或当地邮电管理局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，并凭经营

许可证取得无线电管理部门批准的使用频率后才可经营。 三

、获准经营上述电信业务的部门和单位，不得搞区域性封锁

，要遵守国家有关通信的政策和法规，接受国家通信主管部

门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，保证电信服务质量，严格执行国

家资费政策和有关收费标准，依法纳税，维护用户的合法权

益。在业务经营中不得妨碍国家公用电信网的正常运行和通

信建设，也不得防碍其他专用通信网的正常运行。 四、国家

通信主管部门要为邮电通信企业和其他经营通信业务的企业

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。各级邮电通信企业应按照有偿使用、

互利互惠的原则，根据供需情况，相互配合，为经国家通信

主管部门批准并持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单位，提供开办

业务所需要的基本的中继设备、线路等，以保证其向社会提

供良好的电信服务。 五、外商不得在我国境内经营或参与经

营通信业务。我国境内的公用通信网、专用通信网的有线电

、无线电通信业务，不律不允许境外各类团体、企业、个人

以及在我国境内已兴办的外商独资、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经

营或参与经营，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吸引外资参股经营。 六、

邮电部及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邮电管理局要对执行上述规

定的情况实行监督检查。对违反上述规定的邮电通信企业和

其他经营电信业务的单位，要分别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、限



期改正、责令停止经营、没收非法经营所得、行政罚款，直

至吊销经营许可证等处罚。各级邮电部门绝不允许利用发许

可证之机以权谋私、走后门，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。 以上意

见如无不妥，请批转各地区、各部门贯彻执行。 邮电部 一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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